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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辦理98年度
「衛生署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」簡章
一、依據：

(一)行政院衛生署77年6月29日衛署醫字第742060號公告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。

(二)依據衛署醫字90年10月11日第0900064142號公告及90年11月27日衛署醫字第0900073675號函與95年2月24日衛署醫字第○九四○二二一四九四號令修正「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」。

二、筆試及口試日期與地點：

(一)筆試：98年09月26日（六）上午（筆試成績滿分為一百分，以滿六十分為及格）。

(二)口試：98年09月26日（六）下午（口試成績滿分為一百分，以口試委員評分總分平均滿六十分為及格）。
(三)地點：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

(四)其他有關甄審事項另行通知。

三、甄審申請資格：（節錄自「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」）

(一)醫師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。

1、在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職業醫學臨床訓練三年以上，並取得該醫院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者。

2、在其他各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各該專科臨床訓練三年期滿後，在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職業醫學臨床訓練二年以上，並取得該醫院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者。

在國內外環境職業醫學相關研究所(組)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或主修環境職業醫學衛生相關課程（包括職業醫學、工業衛生、毒物學、環境職業流行病學、及生物統計），且有相當於碩士或博士論文發表，經本署認可者，至多可以抵減職業醫學臨床訓練（職業醫學學理訓練）一年。
在國外接受環境職業醫學相關臨床訓練，並取得訓練證明文件，經本署認可者，得抵減全部或部分職業醫學臨床訓練。
(二)醫師符合下列資格者，參加專科醫師甄審，得免筆試、口試。

1、領有外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經本署認可者。

四、報　　名：

(一)繳交表件：（資料影本大小紙張皆已A4為準）
1、甄審申請書。

2、現職之服務證明正本及執業執照影本正反面。

3、醫師證書影本。

4、其他資格證明文件。

5、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乙式三張。（含申請書相片黏貼處乙張）
6、回信信封回條（空白表格如附件）三張，已書明收件人地址（半年內不會更改）及姓名。

7、甄審費伍仟元整之合作金庫無摺存款憑條副本聯之清晰影本。

※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有關之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，學會依規定保留二年備查。

(二)費用：新台幣伍仟元，請以無摺存款方式存至合作金庫銀行成大分行，帳戶名稱：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，帳號：1014717101086，請務必於存款時向合作金庫銀行加註存款人姓名，以利報名處登錄個人資料。

※甄審費(包含報名資格審查費、筆試費、口試費及免試資格審查費)之繳交只接受存入合作金庫銀行專戶的方式，請洽各地合作金庫銀行櫃檯辦理。

· 初審申請資格不符者,退費新台幣貳仟元；申請資格符合可應試，而筆試未通過不得參加口試者，退費新台幣壹仟元。

· 筆試已通過僅參加口試者，口試甄審費肆仟元整。

· 簡章文件原則上以網路自行下載，網址：http://www.eoma.org.tw。若需郵寄簡章，請附回郵新台幣40元（因考慮印刷、郵寄等作業成本）。

五、報名日期：98年7月26日至97年8月26日截止（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）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
掛號郵寄或親自報名皆可，通訊地址: 70403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成大醫學院環醫所轉。(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收)

七、成績複查相關規定：申請考試成績複查，請於收到成績通知單之日起十日內，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並以本人申請及複查一次為限。前項複查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提供答案、閱讀或影印試卷，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。
備註：所附資格證明文件有偽造、變造、不實或病歷有抄襲等情     事者，取消其應考或專科醫師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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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謹製









